
附 件2

《新余市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预案》

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进一步做好我市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管理工作，提升大面积停电事件风险防范能力，完善应对工作机制，根据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西省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 》（赣府厅字〔2023〕45号），我委修订了《新余市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预案》，拟提请以市政府办名义印发。

二、起草过程
起草工作自2023年8月初开始启动，先由我委结合《江西省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预案》《新余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进行了修订，修订后征求了各有关单位的意见，其中有3个单位反馈了修改意见，经研究，反馈意见基本采纳，形成了《新余市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预案》（送审稿）。

三、主要内容
《新余市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预案》旨在建立健全新余市大面积停电事件应对工作机制，建立市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组织体系，由市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指挥部、县区（管委会）应急指挥机构和现场指挥机构组成，明确了各机构职责和响应流程。预案分为总则、组织体系、风险分析和监测预警、信息报告、应急响应、后期处置、保障措施、附则等八个部分，要求大面积停电应急工作坚持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属地为主、分工负责，保障民生、维护安全，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原则。大面积停电事件发生后，市、县级人民政府、管委会及其有关部门、电力企业、重要电力用户应立即按照职责分工和相关预案开展处置工作。提高应对效率，最大程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维护全市社会安全和稳定。　　 

四、征求意见情况

预案征求了18个单位意见，其中反馈无意见单位15个，市工信局、市民政局、市应急管理局反馈了意见建议。

采纳的建议：市工信局反馈“建议市工信局不作为新闻宣传组、社会稳定组成员和建议将市通信发展办室纳为市停电应急指挥部成员并征求其意见，负责大面积停电事件的通信保障协调工作，或直接将四家通信企业纳为市停电应急指挥部成员。”已采纳；市应急管理局建议“参照《江西省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预案》，明确各成员单位职责。”已采纳。

未采纳的建议：市民政局建议“将市民政局从社会稳定组成员单位中删除。”未采纳。未采纳的理由为：《江西省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预案》明确了民政职责。
专家评审情况

2023年11月28日，市发改委组织专家对《新余市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预案》（送审稿）进行了评审，经细致评审、充分讨论，形成了评审意见。专家组一致认为：《新余市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预案》（送审稿）按专家评审意见进行修改后通过技术评审。
六、提请事项
提请以市人民政府办名义印发。  



